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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活性剂等行业生产类企业；磷化工产品下游主要为农药、阻燃剂、电解液及光伏、电子等行业生产型企业。此外，化学品贸易业

务的下游亦涉及其他贸易企业。

（6）行业竞争格局

鉴于化学品贸易业务较高的资质壁垒，中昊贸易主营业务的竞争对手主要为产品所属领域内的生产型企业。

其中，醇胺类产品领域内国内生产型企业主要包括嘉兴金燕化工有限公司、抚顺北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佳化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亚东石化(扬州)有限公司等，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公司名称 简介

嘉兴金燕化工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一乙醇胺、二乙醇胺、三乙醇胺、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酸羟丙酯、N-甲基单乙醇胺、N-甲基

二乙醇胺和N.N-二甲基乙醇胺和一异丙醇胺、二异丙醇胺和三异丙醇胺的生产销售

抚顺北方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主要从事三乙醇胺、减水剂单体生产、销售

佳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从事环氧乙烷、 环氧丙烷下游衍生精细化工品—乙丙醇胺、 聚醚多元醇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等业务

亚东石化(扬州)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乙醇胺、碳酸乙烯酯、脂肪醇聚氧乙烯醚、聚乙二醇、聚乙二醇单甲醚、聚羧酸减水剂单体

等产品

数据来源：公开渠道资料整理

磷化工行业国内生产型企业主要包括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等，具体情况分别

如下：

公司名称 简介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主营磷化工系列产品和精细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磷酸、三聚磷酸钠、磷酸氢钙、黄磷、五氧化二磷等多种磷酸产品的生产、销售

数据来源：公开渠道资料整理

（7）市场占有率情况

鉴于化学品贸易行业市场体量较大，而中昊贸易主营的醇胺类、磷化工类产品等仅系其细分领域，因此，中昊贸易各业务

具体市场占有率尚无第三方统计及其他公开渠道数据。

13、华凌涂料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华凌涂料业务所属行业为“F批发和零售业” 大类下的“F51批发

业” 。 按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华凌涂料业务所属行业为“F51批发业” 下的“F516矿产品、建材

及化工产品批发” 。

（1）行业周期

涂料油墨原材料属于涂料行业。 目前，我国涂料行业一方面基础原材料供应日趋成熟，行业特点、行业竞争状况清晰，技

术逐渐成熟，涂料需求及用户特点日趋稳定，市场增长率放缓。另一方面涂料行业的生产及竞争企业众多，且产业化规模普遍

偏低，同质化趋势明显，国内企业规模与国际知名涂料企业仍有差距。此外，我国涂料行业的政策法规及各项配套标准还在逐

步完善中。 因此，我国涂料行业正处于成长期向成熟期过度的规范化阶段。

（2）准入壁垒

贸易行业的准入壁垒主要有资金壁垒和销售渠道壁垒。 由于贸易商需要占用一部分资金先行采购存货，贸易量越大，需

要先行置入的资金越多，故行业存在资金壁垒。同时，贸易需要大批量采购后予以分销，客户资源及销售渠道为贸易行业的核

心竞争力，行业存在销售渠道壁垒。

此外，由于华凌涂料经营的部分涂料原材料及硫磺属于危险化学品，企业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因此，为潜在

行业竞争者构建了资质壁垒。

（3）行业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为规范和更好的促进行业的发展，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安监总局等各部门颁布了相应的法规和政策，主要法规政策

如下：

序

号

文件名称

颁 布

时间

发文机构 主要内容或目的

1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办法》

2004

年

商务部

从事货物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应当向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或商务部委托的机构办理备案登记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商品检验法》

2013

年

国务院

为了加强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规范进出口商品检验行为，维护

社会公共利益和进出口贸易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对外经济

贸易关系的顺利发展制定

3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

可证实施办法》

2013

年

安监总局

严格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安全生产条件，规范危

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工作

4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

2013

年

国务院

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

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

2015

年

安监总局

严格危险化学品经营安全条件，规范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石化和化学工业发展规

划（2016-2020年）》

2016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为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推动石化和化学工业由大变

强，指导行业持续科学健康发展

7

《中国涂料行业 “十三

五”规划》

2016

年

中国涂料工业协

会

着力提高涂料行业科技创新能力；调整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

和档次；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涂料企业兼并重组，推动产业集聚和

升级，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涂料企业；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涂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8

《建材工业 “十三五” 发

展规划》

2016

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

推广使用长寿命、低渗漏、免维护的高分子材料和复合材料管材、

管件及高分子防水卷材、防水密封胶、热反射涂料和热反射膜。推

广应用水性、粉末和高固体分等低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涂

料、密封材料、建筑胶黏剂。 发展无污染、健康环保的装饰装修材

料

9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7年修订）》

2017

年

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

将“高性能涂料，高固体份、无溶剂涂料，水性工业涂料及配套水

性树脂生产；有机高分子材料生产：飞机蒙皮涂料、稀土硫化铈红

色染料、无铅化电子封装材料”列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4）行业发展趋势

“十三五” 期间，为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 ，涂料行业的重心正在由量到质进行转变。目前，涂料行业内各企业科技创新

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结构连续调整，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促进了整个行业的产业布局优化、产业集聚和升级。与此同时，国家环

保政策趋严，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优势发展、绿色发展的理念正在逐步被接受。

根据《涂料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预计到2020年，涂料行业总产值增长到5600亿元左右，总产量预计增长到2200万

吨左右，上游涂料油墨原材料的需求将得到显著拉动。

从技术上讲，未来涂料将向高性能、一体化、长效性、智能化方向发展。 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高端装备不断涌现，其对配

套涂料产品的要求已经由原来的单一功能、短期防护等较为基本的需求转向为综合性能高、核心性能突出、智能化等更高的

要求。从环保方面讲，产品将向水性涂料、高固体分涂料、无溶剂涂料和辐射固化涂料等节能低污涂料及植物油系列资源可再

生涂料方向发展。

（5）所处行业上下游情况

涂料油墨原材料上游主要为原材料生产企业或贸易公司，下游主要为涂料生产企业。

针对华凌涂料而言，其主要作为德国毕克化学和德国科思创等国际品牌的涂料原材料代理商，在北方区域经营涂料原材

料的贸易业务，上游为涂料原材料生产企业，下游客户主要为涂料生产企业及涂料原材料的贸易、代理商。

（6）行业竞争格局

国内生产及经营涂料原材料的企业众多，其中国际品牌包括巴斯夫、德国毕克化学、德国科思创、伊士曼化工公司、湛新

公司等，国内主要生产企业包括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德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等，国

内知名度较高的经销商主要有和氏璧化工、环绮化工（香港）有限公司，昆山玳权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等，具体情况分别如

下：

公司名称 简介

巴斯夫集团

业务涉及化学品、建筑、电子电气、油漆与涂料等多个领域。 其中油漆与涂料业务主要包括建筑涂

料、汽车漆、交通工具涂料、工业涂料等涂料油漆的原材料

德国毕克化学

系全球助剂和测量仪器的领先供应商之一。 毕克化学助剂的主要客户包括涂料、油墨以及塑料工

业

德国科思创

系高级聚合物和高性能塑料生产商，产品主要用于汽车涂料、地面涂层、管道涂料、机车涂料等各

种涂料产品

伊士曼化工公司 主营生产销售特种材料和特种添加剂

湛新公司 系特种化学品供应商，提供多种树脂、添加剂和交联剂，用在木材、金属、塑料和其他表面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业务涵盖MDI、TDI、聚醚多元醇等聚氨酯产业集群，丙烯酸及酯、环氧丙烷等石化产业集群，水性

PUD、PA乳液、TPU、ADI系列等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

主要生产精细化工产品，产品有醋酸酯类产品、偏苯三酸酐、三羟甲基丙烷、二-三羟甲基丙烷和甲

酸钠等

江苏德纳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

主要生产经营环氧乙烷、E系列和P系列二元醇醚及醋酸酯、高纯电子级化学品系列、双封端聚醚系

列、水性涂料成膜助剂系列等

和氏璧化工 系向全国市场提供世界范围优质产品、材料和服务的化学品分销企业

环绮化工（香港）有限公

司

主营代理世界知名品牌之化工原料等业务

昆山玳权精细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

主营提供优质化学品原材料、产品及设备等业务，主要产品包括涂料用助剂、硅酸铝钾功能性颜

料、氧化铁颜料、消光粉等

数据来源：公开渠道资料整理

（7）市场占有率情况

鉴于化学品贸易行业市场体量较大，而华凌涂料主营的涂料油墨原材料等仅系其细分领域，因此，华凌涂料各业务具体

市场占有率尚无第三方统计及其他公开渠道数据。

（二）13家标的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结合标的公司的经营模式、研发能力、成本控制、产品市场占有率等，分析标的公司

的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

1、晨光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晨光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并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晨光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对外经营以悬浮树脂、分散树脂、分散液、氟橡胶、全氟丙烯、有机硅、工程塑料为主

的多品种产品的定制化生产销售业务。 其中，包括向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

此外，晨光院对外提供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咨询等服务。

（2）研发模式

晨光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晨光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晨光院签订技术协议。 晨光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晨光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晨光院进行开发。 晨光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晨光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晨光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晨光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晨光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故采购模式相同，在采购端及供应商筛选过程中予以统一处

理。

晨光院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向生产企业直接采购为主，通过贸易商采购为辅。在采购价格审核方面，晨光院设立了多级

审批制度。 针对原材料供应商的选取及管理，晨光院以品质、技术、商务、产品、生产等多维度进行综合评估，最终确认供应商

并签订采购协议。 协议签订后，晨光院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晨光院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 根据营销中心年度产品销售计划，由供应链中心组织召开产、供、销计划会，确定年度产销

计划，生产管理部根据年度产销计划及各部门上报的月度销售计划，结合实际市场需求生成月度生产计划，并相应合理组织

日常生产安排。

（5）销售模式

晨光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晨光院同军品客户直接签订全年销售合同，并根据实际订单对应开展

业务。

晨光院主要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方式。 晨光院下设不同产品线，并在多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以覆盖国内外销

售市场。 晨光院制定相关制度，对客户进行分级管理，并根据年度、月度销售计划开展销售业务，以确保整个销售流程的正常

运行和达到预期销售目标。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氟化工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由于应用市场广阔，技术更新较快，设备专用性强，故对企业研发能力具

有较高要求。晨光院作为原化工部直属的科研院所，以有机氟材料作为主导产业，从事有机氟开发和生产已达五十多年，技术

底蕴深厚，科研能力领先地位突出，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有从研究开发、工程设计、成果产业化、生产经营一体化的企业。

晨光院拥有国内专业的有机氟研发平台，其中晨光院企业技术中心被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认定为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并且，被依托建设有“有机氟材料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四川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等，为其科研能力

奠定了基础。晨光院凭借其科研优势，承担了国家、省级重大有机氟科技项目达40余项，众多技术成果荣获国家级奖项，其中，

“聚四氟乙烯分散树脂的制备方法” 获第十八届中国专利优秀奖，“有机氟单体及高性能氟聚合物产业化新技术开发项目”

获201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产品优势

晨光院立足于提高产品竞争力以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晨光院凭借其科研优势，努力提高产品品质，并紧跟市场发展动

态与趋势，以科研、创新为基础，推动大规模产业化，同时具备能力按客户需求对产品进行定制化研发、生产及销售。

1）聚四氟乙烯树脂

a.�悬浮树脂

晨光院在悬浮树脂改性方面具有定向研发、技术优势，产品具有优异的耐挠曲、介电性能、耐蠕变、拉伸延展性、可焊接性

等性能，其综合性能指标已达国外先进水平。

b.�分散树脂

在纤维棉应用领域，长纤维用分散树脂技术含量高，对个别性能存在定向要求，晨光院是目前仅有的几家具备生产能力

企业之一，且其凭借在生产工艺方面的技术优势于产品价格上更具竞争力；在挤出应用领域，晨光院产品具有优异的挤出稳

定性和电性能，可满足对适用范围方面的要求，有能力全面替代进口，其中，部分性能指标优于国外同类产品。

c.�分散液

随着欧盟和北美地区逐步提高贸易技术壁垒，其化学品管理局限制全氟辛酸、全氟辛酸盐及其衍生物的使用，常规分散

液生产原料已被列为禁用物质。在此背景下，晨光院成功开发环保型分散液产品，并已逐步投放市场，有效缓解了海外贸易壁

垒对国内分散液市场的影响，且产品在玻璃漆布浸渍、水性涂料等市场已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2）氟橡胶

随着行业产能的不断攀升，普通氟橡胶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未来供需将向定制型加工应用和附加值更高的特种氟橡胶

等细分市场延伸。

加工应用方面，晨光院凭借产品技术优势与科研能力，能够对外提供定制型氟橡胶，尤其是经过改性的特种氟橡胶的生

产；特种氟橡胶方面，如氧化物硫化氟橡胶、耐低温氟橡胶等产品基本被国外企业垄断，而晨光院长期致力于氟橡胶的改性，

尤其针对在汽车、航空、航天工业等方面的应用，已成为国内仅有的能够合规、批量生产过氧化物硫化氟橡胶的企业。

3）有机硅

晨光院在有机硅树脂、苯基单体、室温胶等有机硅产品的性能方面，在国内具有对比优势，尤其在电气绝缘改性方面，技

术处国内外领先水平。

（3）成本控制优势

在采购方面，晨光院通过与主要供应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获取稳定供给及采购价格优惠；晨光院加强采购审批工作，

通过集中采购、比价采购、采购监督评审和供应商管理等措施，对原材料采购价格予以管控；晨光院通过安排专人关注了解主

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以加强原材料采购的议价能力。

在生产管理方面，晨光院建立健全原材料和能源消耗考核指标及相关考核办法，每月全面收集、统计相关资料，组织生产

部门召开月度分析会，并根据分析结果针对性改善生产工艺及设备。

（4）知识产权及品牌优势

晨光院全面推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工作，已获得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并顺利通过后续监督审核，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体系得到持续有效运行。 目前晨光院拥有主要非涉密专利195件，其中20件为国外专利，晨光院将知识产权管理规

范工作贯穿到科研、生产、经营和管理中，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

晨光院在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商标注册，国外有效注册商标20件。 同时，晨光院国内

有效注册商标共17件，其中驰名商标1件，四川省著名商标2件。

C、行业地位

晨光院凭借其丰富的氟化工行业经验、多项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依托其科研能力及快速大规模产业化能力，积极采取

成本控制措施，通过改性等方式对外提供定制化含氟、硅化学品，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及领先地位。

2、黎明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黎明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并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黎明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对外经营以液体推进剂、固体推进剂原材料、聚氨酯组合料、聚氨酯浇注型系统料、

六氟化硫、三氟化氮、钯催化剂为主的多品种产品的定制化生产销售业务。 其中，包括承接钯催化剂等产品的来料加工业务，

及向军品配套企业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与销售。

此外，黎明院对外提供技术研发、工程设计咨询、分析检测等服务。

（2）研发模式

黎明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河南省科技厅、洛阳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开的项目指南，黎明院

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黎明院签订技术协议。 黎明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黎明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黎明院进行开发。 黎明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黎明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黎明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黎明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所需资金通过自筹解决。

（3）采购模式

黎明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故采购模式相同，在采购端、及供应商筛选过程中予以统一处

理。

黎明院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 商务部作为采购相关的管理部门，负责黎明院各类采购工作，依据生产部门及其他部门提

供的物资需求计划安排采购。 黎明院建立了清晰的采购组织构架，形成了多级审批的监督监控体系。

黎明院的原材料供应商以国内企业为主，采购的方式为电商、厂家直接采购、经销商代购等多种方式的组合。针对供应商

的选取，黎明院通过生产、质检、商务等各个部门进行综合评估确认，并对合格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黎明院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 具体生产流程如下：

1）销售部门根据历年市场需求状况以及下一年已签订单和意向订单等情况，对下一年销售情况进行预测，并提交生产

运行部；

2）生产运行部根据销售预测，结合装置产能、现有库存量、检维修计划及业务与产品策略等情况，起草下一年度各产品

生产计划，经审核调整后予以发布；

3）生产运行部根据年度生产计划、各部门上报的月度销售计划，结合实际市场需求生成月度生产计划，并相应合理组织

日常生产安排。 （5）销售模式

黎明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 黎明院同军品客户签订全年销售合同，并根据实际订单对应开展业务。

黎明院商务部负责化学推进剂及原材料版块军品和其他版块出口产品的销售业务。黎明院聚氨酯新材料版块、含氟气体

材料版块及过氧化氢及配套原材料版块销售业务以各自所属事业部为主体分别开展。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同时，

通过电商平台促进直销业务的开展。 具体销售流程如下：

1）每年对各客户的情况进行评估，结合上一年度产品销售情况、产品特点以及客户需求，制定合理的全年产销存目标；

2）每月与客户沟通，跟踪制定对应营销预估及计划，并协调完成备料、生产以及出货，以合理管控库存；

3）根据客户回款情况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并结合采购量、行业地位及企业性质等，以大客户、中型客户及小客户的口

径予以归类。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黎明院的前身是原化工部直属的科研院所，是为了“两弹一星” 任务，以化学推进剂及原材料研制为主业发展起来的综

合性研究开发机构。 经过50余年的发展，原科研院所已改制成为如今的现代化科技型企业，并于四大专业领域中具有底蕴雄

厚的技术研发基础，拥有一支技术水平高的研发团队，配备有相关领域较先进的科研仪器，同时，具备与国内众多知名高校、

研究机构密切合作的优势。

在化学推进剂及原材料领域，黎明院是我国关键推进剂原材料军品配套企业，被依托建有国家推进剂原材料科研生产基

地；在聚氨酯新材料领域，黎明院被依托建有国家反应注射成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聚氨酯弹性体河南省工程实验室，亦

是行业协会理事长单位；在含氟气体材料领域，黎明院被依托建有含氟电子气体制备河南省工程实验室，其开发的六氟化硫、

三氟化氮产品在行业内影响力巨大；在过氧化氢及配套原材料领域，黎明院被依托建有河南省过氧化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制备技术日趋完善，有望大幅度提高行业技术水平。

（2）产品优势

1）化学推进剂及原材料

黎明院已研制开发出数十种液体推进剂、固体推进剂原材料以及其它军工配套材料，并被广泛应用于多种战略、战术武

器，以及航空航天相关国家重点工程。

2）聚氨酯新材料

黎明院在聚氨酯新材料领域，凭借研发优势，不断突破产品性能瓶颈，有效缓解了我国对国外聚氨酯材料生产技术的严

重依赖，共获得近百项技术成果，其中二十余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十余项获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

目前，黎明院部分聚氨酯材料工艺性能已达到国际领先，如阻燃环保型高性能类聚氨酯材料，相关指标优于国家或行业

标准，能够取代进口材料满足市场对环保性的要求，并同时兼具良好的阻燃性能；玻纤增强聚氨酯材料，在国内首次成功替代

客车上原有部件，不仅性能改善明显，且使制品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同时可节约原料，有效填补了国内相关技术空白。

3）含氟气体材料

黎明院是国内首家研究开发六氟化硫生产工艺的企业，已在含氟气体材料领域取得数十项技术研究及革新成果，尤其在

电解制氟领域有较强的技术优势。黎明院在含氟气体材料生产行业的综合技术实力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同时承担多项国家

级、省市级项目，行业地位突出。

4）过氧化氢及配套原材料

黎明院是国内蒽醌法制过氧化氢技术的创始企业，综合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黎明院凭借在制备过氧化氢方面的技术

优势对外提供工程设计、咨询，并带动配套钯催化剂的生产与销售。

（3）成本控制优势

在采购方面，黎明院加强采购审批工作，通过集中采购、比价采购、采购监督评审和供应商管理等措施，对原材料采购价

格予以管控；黎明院通过安排专人关注了解主要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以加强原材料采购的议价能力；黎明院同时按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和风险防范的要求，在稳定主要供应商供应的同时，发展有潜力的其他供应商，以提升议价能力。

在生产方面，黎明院定期对生产装置运行情况进行考核，并将其作为考核指标；黎明院每年制定原辅材料消耗定额指标，

并每月进行消耗情况的全面收集、分析，对偏差较大的装置采取改进措施。

在技术方面，黎明院鼓励实施生产设备的技术升级改造，多套装置先后在自动化控制提升、技术升级换代、工艺参数优

化、节能降耗等方面得以显著改善，有效降低了能耗及原材料耗用。

（4）市场优势

黎明院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基础，即客户对于黎明院背景和实力的认可。黎明院形成了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

体的业务模式，凭借技术研发优势，可通过政府、市场或自主规划的科研项目紧随市场需求，根据客户不同需求进行产品定

制，并在服务方面，鼓励技术人员积极参与交流，将技术服务打包到产品销售过程中，从而增加客户的满意度。

此外，黎明院通过与DIG合资成立黎明大成以开展三氟化氮项目，实现了将自身于含氟气体材料方面的技术优势与国际

顶级气体供应商的成熟销售渠道相结合，为黎明院在电子气体材料领域的快速发展建立了国际化市场优势。

C、行业地位

黎明院作为以化学推进剂及原材料研制为主业发展起来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已形成四大专业领域。凭借其卓越的研

发能力和优异的产品性能，以及成本控制方面的高效管理，通过对外提供定制化产品，并积极与国外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黎明

院在各主营版块所属行业内均具有一定竞争优势，其中，在聚氨酯新材料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地位，在化学推进剂及原材料、含

氟气体材料及过氧化氢及配套原材料领域系行业领先企业。

3、西北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西北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并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西北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以“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 的模式对外经营以橡胶密封制品、混炼胶料、橡胶密封

型材及工程橡胶制品为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 其中，包括向军品配套企业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

此外，西北院对外提供技术研发、橡胶密封制品的检测检验等服务。

（2）研发模式

西北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西北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西北院签订技术协议。 西北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西北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西北院进行开发。 西北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西北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西北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西北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除少数军品用特种原材料由于对生产工艺和性能方面存在特殊要求， 对应采购及供应商筛选需经驻院军代表审核批准

外，西北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故采购模式相同，在采购端、及供应商筛选过程中予以统一处

理。

西北院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 生产部门依据生产订单提交材料采购申请，待申请经审批后由采购部门实施集中采购。 西

北院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西北院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合同管理部门组织对销售合同及订单进行风险识别及评审，通过后创建生产订单转至生产

计划部门，生产计划部门依据生产订单结合设备状况、人员状况、库存情况等生成生产计划，并相应统筹安排日常生产工作。

（5）销售模式

西北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 西北院同军品客户签订全年销售合同，并根据实际订单对应开展业务。

西北院销售模式主要以传统直销为主，电商销售为辅。市场开发部重点负责重大产品、项目的开发及管理，各分支机构根

据西北院确定的总体营销规划、方向、目标、政策制定具体方案并予以落实。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西北院是国内专业从事特种橡胶密封材料及制品研制生产的科技型企业， 拥有五十余年军用橡胶密封材料及制品的研

发和配套经验积累，承担过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拥有一批科技成果，综合研发实力较强。

依托西北院建有国家级橡胶密封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和橡胶密封制品检验实验室，同时，全国特种橡胶制品信息中心

站、全国橡标委密封制品分技术委员会、全国液标委密封制品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均在西北院设立。

西北院拥有一支专业化的研发生产团队，拥有不同专业的学科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在材料研发、密封结构设计、有限元分

析、工艺制造、模具加工、检测验证、老化研究、质量管理、标准研究等方面拥有完备的专业人才队伍和体系。此外，西北院具有

较为齐全、先进的检测仪器和科研生产装备条件。

（2）产品优势

目前，西北院主营业务产品主要集中在橡胶密封制品、混炼胶料、橡胶密封型材、工程橡胶制品四大版块。

其中，橡胶密封制品主要为国防军工配套产品，产品质量可靠，售后服务及时，市场认知度较高，尤其在航空密封领域地

位突出；混炼胶料主要市场为军工特种橡胶密封制品和高端汽车密封条领域，技术含量较高，需求稳定；军民兼用的航空橡胶

密封型材属于近年来西北院开发的新产品，在业内具有核心技术优势；工程橡胶制品的多种技术由西北院作为第一起草单位

荣获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优秀专利奖。

（3）市场优势

西北院凭借科研优势，瞄准重点领域，通过突破核心技术实现进口替代。经过长时间的技术和市场积累，西北院逐步形成

了航空、电力、船舶、轨道交通等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的产品开发基础，参与了国家重点型号产品研制配套工作，为市场认可度、

及后期相关项目的准入能力提供了保障。

（4）成本控制优势

西北院严格按照《合格供方评价及再评价准则》开展合格供应商年度评审，强化需求管理，有效控制库存。 协调需求部

门、技术专家、高管等相关资源，为采购过程提供技术支持和商务支持。先后与多家国际国内知名制造商及代理商进行全方位

沟通，使原材料采购过程更加开放透明，与供应商合作关系更加紧密。 西北院持续推进设备升级，提高设备自动化水平，提高

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C、行业地位

西北院拥有五十余年军用橡胶密封材料及制品的研发和配套经验，曾作为第一起草单位拟定多项业内标准。凭借其研发

优势及“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 的经营模式，西北院成为我国国防军工、航空相关领域特种橡胶密封制品的主要供应商并

承担了C919、ARJ21等飞机密封型材的配套研发、生产任务，同时，工程橡胶制品已成功应用于国内多个地铁项目及大型隧

道项目。 西北院在所属特种橡胶制品行业细分领域内具有较高市场认可度及领先地位。

4、光明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光明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并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光明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以“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 的模式对外经营以特种气体、工业气体为主要产品的

生产销售业务。 其中，包括向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

此外，光明院对外提供工程设计、咨询、成套设备转让、检测等服务。

（2）研发模式

光明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光明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光明院签订技术协议。 光明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光明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光明院进行开发。 光明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光明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光明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光明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光明院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 其中，主要军品原材料由光明院直接向军方指定供应商进行采购。

光明院其他原材料的采购方式以向厂家直接采购为主，向经销商采购为辅。 经济运行部门负责采购工作，依据各业务部

门提供的采购计划安排采购。 针对原材料供应商的选取及管理，光明院通过品质、技术、商务、产品、制造等5个维度进行综合

评估确定。 光明院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光明院的生产模式是以销定产。经济运行部接到生产订单，根据客户对气体产品的特定需求，对订单进行评估。生产部门

结合评估结果提出生产计划可选方案，并对可选方案进行综合评议。 生产部门结合多方面因素对方案进行调整，最终制定发

布生产计划，并相应合理组织日常生产安排。

（5）销售模式

光明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 光明院同军品客户签订全年销售合同， 并根据实际订单对应开展业

务。

光明院主要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方式。 具体销售流程如下：

1）每年对各客户的情况进行评估，结合上一年度产品销售情况、产品特点以及客户需求，制定合理的全年的营销目标；

2）对客户上一月度产品需求进行分析，业务人员加强沟通，制定客户月度产品需求预估。 业务部门根据其预估，有计划

性地完成精确备料、生产以及出货；

3）定期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并根据双方的合作情况，适当给予客户信用周期与账期。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光明院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多项国家标准、国家军用标准、行业标准，先后被

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光明院在气体合成和纯化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关研制能力和技术水平

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光明院拥有专门的气体研发中心和实验室，配备了先进的产品检测、开发、反应设备、洁净车间等，其拥有全国工业气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系国家认证实验室。

光明院自主研发生产的气体包括硒化氢和绿色四氧化二氮等，产品已经实现了进口替代。光明院承担过多项国家科技攻

关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863” 计划、科技部专项资金项目、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国家军工配套科研任务等，完成国家重

大航天工程的配套工作，为我国国防化工新材料事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新能源、节能减排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2）产品优势

光明院特种气体的产品优势主要体现在纯度、精确配比、无污染包装等方面，光明院依靠在特种气体合成、提纯、分析检

测及气体包装容器等方面的技术优势生产具有较高质量的产品，其中部分产品气体杂质含量低于1×10-6（6N）。

（3）成本控制优势

在采购方面，光明院持续对供应链管理予以优化，将批量采购供应商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并予以跟踪评估调整。对于小

批量采购供应商，光明院通过采取比价等方式以降低采购成本；在生产方面，光明院通过加强业务部门的核算机制，严格管控

研发、生产等部门的非必要支出；在技术方面，光明院通过技术创新以提升工艺参数，降低原材料及能源耗用。

C、行业地位

光明院曾先后承担国家多项科研项目，形成了多项业内领先技术，为我国国防化工新材料事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

新能源、节能减排等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光明院自主研发生产的多种气体如硒化氢和绿色四氧化二氮等，已

成功实现进口替代，在细分军品领域内，具有市场占有率方面的领先优势，于业内属技术领先企业。

5、曙光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曙光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并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曙光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对外经营以航空轮胎、地面特种轮胎、防护制品为主要产品的定制化生产销售业务。

其中，以向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为主。

此外，曙光院对外提供技术研发、试验检测等服务。

（2）研发模式

曙光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曙光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曙光院签订技术协议。 曙光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曙光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曙光院进行开发。 曙光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曙光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曙光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曙光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曙光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其中，军品原材料的采购由军方参与供应商评审，确定合格供

应商名录。 除此之外，军品、民品采购模式相同，为以产定采，即采购部门依据生产部门提供的生产计划及库存材料情况安排

采购原材料。 曙光院通过多个维度对原材料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估，并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曙光院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 市场部门根据合同向生产部门提交产品销售需求计划，生产部门依据销售需求计划，核实

库存情况，通过分析物料、产能、生产周期、检验周期等，提出生产计划可选方案，经评审调整后，予以发布指导生产和物料采

购。

（5）销售模式

1）军品销售模式

曙光院军品客户主要为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军品客户每年中期向曙光院提出下年度军用航空轮胎、军用防护制品

需求计划，曙光院根据客户需求计划评估自身供货能力并反馈意见，每年第三季度签订下一年度销售合同；军方采购地面特

种轮胎实行网上招标采购制度，曙光院中标后签订销售合同。

2）民品销售模式

曙光院搜集市场信息、持续跟踪客户，通过协商明确客户定制化需求后签订销售合同。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曙光院是中国军用航空轮胎的重要生产基地，系空军、海航、陆航的航空轮胎定点单位，为我国军用航空领域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 建院40年来曙光院获得各级科研成果300多项，获得多项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及60余项省部级奖项，两次被

评为全国军工配套先进单位。曙光院拥有完善的航空轮胎标准体系，作为全国航空轮胎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依托单位和航空

轮胎国军标和国标的归口单位，曙光院主持制、修订航空轮胎系列国家军用标准四十余项，国家标准三十余项。曙光院研发的

军用航空子午线轮胎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内空白。

（2）产品优势

1）军用航空轮胎方面，曙光院为我国在役、在研40多个重点型号军用飞机研制70余种规格轮胎，担负着我国重点新研飞

机轮胎研发和批量供货任务；地面特种轮胎方面，曙光院研制越野轮胎40余种，坦克负重轮及火炮安全轮胎等10余种，已建

立起稳定的军品配套关系。

2）防护制品方面，曙光院掌握着国内先进、专业的隔绝式防护服研制及生产线，成功研发了耐介质防护服、电磁防护服、

核辐射防护服等多种产品。 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铅核辐射射线防护服，技术水平达到世界领先。

（3）成本控制优势

曙光院严格执行全面预算，形成包括成本预测、核算、控制、考核、分析在内的一整套成本管理体系，有效管控实际成本。

在采购方面，曙光院通过对合格供应商实行动态管理，以保证采购产品价格及品质；根据各种原材料价格波动周期规律，

预测市场价格的走势，在低价阶段集中采购以降低成本。

在生产方面，加强生产过程原材料投入产出考核，并对生产工艺、设备进行全面分析及改善。

C、行业地位

曙光院作为我国军用航空轮胎的重要生产基地，主持制定及修订40余项国家军用标准，研发能力领先，技术成果丰厚，其

中，自主开发的航空子午线轮胎技术成功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垄断。曙光院担负着我国重点飞机轮胎研发和批量供货任

务，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深受军、民品客户信任，在业内属技术领先企业。

6、沈阳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沈阳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并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沈阳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以“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 的模式对外经营以胶管类、胶布类及各种模压制品类

特种橡胶制品为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 其中，以向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为主。

（2）研发模式

沈阳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沈阳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沈阳院签订技术协议。 沈阳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沈阳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沈阳院进行开发。 沈阳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沈阳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沈阳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沈阳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沈阳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故采购模式相同，在采购端、及供应商筛选过程中予以统一处

理。

沈阳院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由供应处专职负责采购工作。 供应处依据销售部门订单、生产部门排产情况，制定采购计

划，并依据《原材料复验标准》在《合格供方名录》中选择供应商。 沈阳院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沈阳院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生产经营办根据销售部门提供的订货预测编制年度生产计划，并逐月结合实际市场需求情

况编制月度生产计划，经评审调整后，予以发布指导日常生产安排。

（5）销售模式

沈阳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 沈阳院同军品客户签订全年销售合同， 并根据实际订单对应开展业

务。

沈阳院销售模式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 在民品重大项目中，沈阳院主要采用网上投标形式开展业务。

B、竞争优势

（1）研发及产品优势

沈阳院成立以来，获得了科研成果800余项，其中100余项获得国家、省（部）、市级等各级科研成果奖，技术水平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主要优势技术包括：

1）航空航天特种橡胶材料配方体系设计技术：沈阳院目前拥有30余种专有橡胶配方生产的材料，应用于宇航服系统耐

超低温密封材料等；

2）耐核辐射特种橡胶材料配方体系设计技术：沈阳院已开发出核岛级大型门体密封圈等多项产品，已应用于国内在建

核电站，其材料及配方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3）胶布及胶布制品设计理论与技术：沈阳院建研制的固定翼飞机橡胶软油箱、旋翼机橡胶软油箱，应用于国内现役和在

研的多种型号飞机。 其中，旋翼机安全油箱的防弹和抗坠毁技术水平属国内领先；

4）橡胶软管设计理论与技术：沈阳院设计研发一系列耐高温高压、耐多种介质橡胶软管及组合件，广泛应用于各型装备

及海洋工程、矿山机械等领域。

（2）成本控制优势

在原材料采购方面，沈阳院通过比质、比价、比服务、比账期后择优的方式选择供应商；在生产方面，沈阳院对设备、工艺、

能耗、质量、效率、安全等各方面予以定期跟踪检查并持续加以改善，有效控制和降低成本；在技术方面，沈阳院采取项目评审

方式，针对性优化产品设计及工艺设计，以提高产品合格率，降低生产成本。

C、行业地位

沈阳院科研能力基础扎实，成果丰厚，拥有多种核心、领先技术配方，并通过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模式生产销售航空、

航天配套橡胶制品，其中，固定翼飞机橡胶软油箱、旋翼机橡胶软油箱，已应用于国内现役和在研的多种型号飞机。 沈阳院在

特种橡胶制品行业内属技术领先企业，具有一定竞争优势。

7、海化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海化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并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海化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以“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 的模式对外经营海洋涂料（整船配套涂料）、工业重防

腐涂料、功能性涂料及材料、环保涂料、航空航天材料、胶粘剂及有关原材料和助剂的生产销售业务。其中，包括向军品配套企

业或总装单位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

此外，海化院对外提供技术研发、检测等服务。

（2）研发模式

海化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海化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海化院签订技术协议。 海化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海化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海化院进行开发。 海化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海化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海化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海化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海化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故采购模式相同，在采购端、及供应商筛选过程中予以统一处

理。

海化院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由生产部门编制需求计划单，经批准后提交生产经营办执行。在采购价格审核方面，海化院

设立了多级审批制度。 海化院根据供应商的能力进行综合评审，确认合格并经批准后纳入合格供方名录。 海化院对供应商实

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海化院的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由营销中心获取订单并根据阶段性销售计划向生产部门下达生产计划，生产部门结合实

际市场需求生成具体生产方案，并相应合理组织日常生产安排。

（5）销售模式

海化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 海化院同军品客户签订全年销售合同， 并根据实际订单对应开展业

务。

海化院设有销售中心，采用直销、经销和电商销售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海化院在多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以覆盖核心市场，

并通过代理商将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 此外，海化院成立了主要以销售水性涂料为主的电商工作团队进行网上销售与推广。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海化院拥有完善的研发体系， 有两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及工程研究中心———海洋涂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海洋涂料及功

能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同时，海化院是国家创新型企业，被青岛市和山东省认定为市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并

根据产品研发方向专项设立青岛市及山东省喷涂聚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涂料细分行业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地

位。

经过50余年对海洋涂料的研究开发，海化院自主研发的海洋涂料已经形成了全船配套体系，是国内仅有的具有整船涂料

配套能力的科技型企业。 经过持续的科研攻关，海化院拥有为各类重要舰船提供新一代整船配套涂料产品的能力，为我国海

军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海化院将舰船涂料技术逐步拓展到航空航天领域，承担了多项航空航天科技攻关和生产任务，

在航空航天等重要型号得到应用。

（2）产品优势

海化院具有整船配套涂料的供货能力，在甲板涂料、舱室涂料、船底配套涂料、特种涂料等产品领域具有较大的优势。

1）海化院自主研发的弹性甲板防滑涂料为国内技术水平最高、质量可靠性能稳定的防滑材料，主要应用于各型水面舰

船，十多年来一直为维修市场的核心产品。 海化院根据市场需求形成了系列化产品及旧涂层去除、施工、保养、复涂延寿等配

套工艺，具有产业链长、不可替代的特点。 另外，新型特种防滑涂料具有高抗冲击性和耐磨性能，目前已全面实现进口替代。

海化院在防滑涂料领域不断创新施工技术。采用高速钢丸喷射技术，解决了旧涂层难于去除的问题，大大缩短工期，提高

改换装工作效率。

2）海化院承担了多项防污涂料国家配套项目，攻克了基体丙烯酸硅氧烷树脂合成技术，突破了防污涂料的配方设计与

性能表征等关键技术，实现关键原材料的国产化，打破国外公司的封锁和垄断。 海化院成功开发的五年期防污涂料产品达到

了国外防污涂料主流产品的技术水平，并已开展军民船舶的实船涂装。

3）海化院开发的A-60级防火涂料是一种新型高性能的防火涂料，是国内唯一达到舰船A-60级舱壁要求的防火涂料产

品。产品能够替代现有耐火板材、耐火毯等隔热材料，用于舰船舱室的结构分隔防火保护，性能优良、施工维护方便，其使用厚

度7mm仅为其他隔热材料的十分之一，能够大量减轻船舶重量、节省空间，在舰船防火材料中具有明显优势。

4）海化院于1995年开始研制固体浮力材料，现已掌握了深海用可加工固体浮力材料技术，获得发明专利十余件，形成水

面至水下10000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化固体浮力材料产品，产品除在RECON-IV型水下机器人、海极号和海潜Ⅱ号

水下机器人、首个自主和遥控混合型水下机器人“北极ARV” 、4500米深海作业系统等装备上进行应用外，还在远程潜水器、

水下集矿机、潜（浮）标、救生装置、声拖装置、浮缆、海底探测装置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应用。

（3）品牌及市场优势

近年来，海化院主办、承办的行业活动已具一定号召力，其中，中国涂料技术创新高峰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多届，成为业内

品牌盛会。 2017年9月，海化院在常州承办了“2017环境友好型防腐涂料国际创新论坛暨2017年中国涂料工业协会防腐涂料

分会年会、第六届中国涂料技术创新高峰论坛” 。 行业活动的举办，既为业内企业搭建了相互交流合作学习的平台，也彰显了

海化院在涂料行业的行业地位，有利于品牌的推广，也为海化院收集掌握新的技术、市场信息拓宽了渠道。

海化院已形成“海建” 、“老人石” 、“佳联” 、“SPUA” 等产品品牌，其中“海建” 牌涂料在国内海洋涂料和防腐领域具有

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应用广泛，是青岛市名牌产品，获得“2015中国防腐类涂料名牌奖” ，“老人石” 牌涂料在山东地区及渔

船用涂料市场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SPUA” 品牌处于国内聚脲产品的龙头地位。 海化院目前正在申请“海建” 英文版商

标，为国际化经营打下基础。

（4）成本控制优势

海化院推进采购全流程信息化，利用电商平台对采购交易实现全程跟踪及数据收集及分析，优化采购管理，降本增效。首

先，在招标方面，海化院利用电商平台和社会专业招标公司资源实现招标工作信息化、电子化。 其次，海化院进行供应商管理

平台建设，对供应商进行管理及评价考核，同时对物料物资采购、交付、使用情况进行信息化跟踪。

C、行业地位

海化院凭借研发优势，以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的经营模式，为客户提供研发、生产及技术服务，解决整船配套及工业防

腐等领域的涂装需求。 海化院是国内仅有的具有整船配套能力的科技型企业， 拥有海洋涂料领域目前国内核心的重点实验

室，在特种船舶涂料领域具有显著研发优势，其多项产品如甲板防滑涂料、防滑涂料及防污涂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垄

断。 海化院在船舶涂料及特种涂料领域行业地位及知名度较高。

8、大连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大连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对外经营盾构泡沫剂、盾尾密封油脂、紫外线吸收剂、氯化铵防

结块剂等产品的定制化生产销售业务。

此外，大连院对外提供工程设计、咨询等服务。

（2）研发模式

大连院的研发模式主要为自主研发，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

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大连院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主要以招标、询价、比选、磋商谈判等传统采购与电商采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大连院通过

设立采购部门专职负责采购工作，相关部门依据生产部门提供的需求计划进行采购。 大连院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大连院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大连院设有综合生产车间，其中，装置设备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能够根据生产产品的品种和

批量对应灵活调整生产计划。

（5）销售模式

大连院采取以直销为主的销售模式，产品及设计咨询服务均由销售部门组织，以市场为导向，通过线下自主开发予以开

展。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大连院拥有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具有丰厚的技术储备，制订了多项知识产权管理规章制度及科研管理办法等，保证了

自主研发的顺利进行。 其中，在紫外线吸收剂领域，大连院技术成果丰厚，尤其在中高端的三嗪型紫外线方面，拥有多种具有

自由知识产权的产品；在地铁盾构领域，大连院针对国内复杂的地质结构，开发了经改性的地铁盾构用泡沫剂和密封油脂系

列产品，以优异性能占领市场优势地位。

（2）产品优势

大连院在橡塑助剂、地铁盾构化学品领域，具有技术开发优势，产品质量国内领先。 其中，大连院自主开发、改良生产工

艺，对应紫外线吸收剂产品纯度、通过率均高于国内平均水平；大连院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复杂的地

质结构开发了多系列地铁盾构化学品，通过改性能够满足不同地质结构的施工要求，适用表现突出。

（3）成本控制优势

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大连院强化采购的计划性，形成以招标、询价、比选、磋商谈判等传统采购与电商采购相结合的采购

方式。 并且，大连院通过控制临时采购，细化运输管理，对供应商进行综合考核等，对采购成本加以管控。

在生产方面，大连院采取多品种小批量柔性生产方式，根据客户订单要求以销定产，合理管控产品库存，加强生产现场管

理，实现生产环节的成本控制。

在技术方面，大连院不断优化改进工艺流程，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原材料及能源消耗。

C、行业地位

在产品方面，大连院的地铁盾构化学品、紫外线吸收剂性能优异，纯碱助剂技术水平持续领先，属技术领先类企业；大连

院依托精细化学品及纯碱领域的丰富经验，为防腐、厂区搬迁、节能环保、技术提升需求客户提供相关设计、施工与咨询服务，

具有经营资质及技术经验优势。

9、锦西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锦西院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锦西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对外从事以航空有机玻璃及聚硫橡胶为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 其中，以向军品

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为主。

（2）研发模式

锦西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及市场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锦西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锦西院签订技术协议。 锦西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锦西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锦西院进行开发。 锦西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锦西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锦西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采购模式

锦西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其中，军品原材料的采购由军方参与供应商评审，确定合格供

应商名录。除此之外，军品、民品采购模式相同，为以产定采，由生产经营部负责采购工作，按照生产部门提出的月度物资需求

建议计划，以传统采购及电商采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购。 锦西院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锦西院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由业务部门根据市场需求状况提供产量预测并提交生产经营部，生产经营部基于预测并结

合物料和产能等限制因素制定生产销售计划以合理安排日常生产工作。

（5）销售模式

锦西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或总装单位。 锦西院同军品客户签订全年销售合同， 并根据实际订单对应开展业

务。 锦西院销售模式为直销与电商销售相结合。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锦西院是以化工新材料为主，集高新技术开发研究、新产品生产和经营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被依托设有辽宁省企业技

术中心、辽宁省重点实验室、辽宁省聚硫及密封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机构。 锦西院拥有航空有机透明材料以及含硫合成

橡胶技术创新团队，与国内相关高校和研发机构建立了长期技术合作关系。锦西院下设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航空有机透明材

料和含硫合成橡胶研发试验基地，具备高性能有机玻璃、光学级聚碳酸酯板材、聚硫橡胶、聚硫代醚橡胶等新产品研发及技术

成果就地转化的能力。

2）产品优势

a.�航空有机玻璃浇铸板，本体浇铸聚合，具有较高的透光性和表面质量，较高的力学性能、耐加热性能和耐老化性能，易

于机械加工，可用简便的成型方法制成各种形状的透明件；

b.�航空有机玻璃拉伸板，由航空有机玻璃浇铸板经双轴机械拉伸和研磨抛光制得，具有优异的耐银纹性、断裂韧性和优

异的冲击强度，对缺口不敏感、子弹穿击后不碎裂，综合性能达国际先进水平；

c.�聚碳酸酯板材，光学均匀性好，可满足飞机、动车风挡玻璃的光学性能要求，并具有无晶点，抗划伤，视物无变形等特

性；

d.�磨砂型聚碳酸酯半透明板，耐磨性好，表面硬度高；

e.�聚硫橡胶，可常温固化，其制品耐油、耐温、耐酸碱，具有良好的气密性和水密性，对各种金属和非金属材质具有良好

的粘接性。

（3）成本控制优势

在采购方面，锦西院通过电商采购平台，压缩采购中间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在生产方面，锦西院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及设

备，加强现场生产管理，提升产品合格率，降低生产原料单耗，降低生产成本；在技术方面，锦西院通过技术与工艺升级改造，

提升工艺参数与生产效率，实现成本控制。

C、行业地位

锦西院是主要从事航空有机透明材料与含硫合成橡胶研发、 生产以及高技术服务的研发生产型企业， 处于业内领先地

位。在航空有机玻璃领域，锦西院是国内唯一的研制和生产企业，在国内供应商中市场占有率为100%，产品光学、力学与耐老

化等性能突出。 此外，锦西院聚硫橡胶亦为国内主要生产线。

10、株洲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株洲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株洲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对外经营以气象气球、涂料用高分子材料为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其中，包括向

军品配套企业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

此外，株洲院与上下游企业开展高分子材料相关贸易业务。

（2）研发模式

株洲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株洲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株洲院签订技术协议。 株洲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株洲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株洲院进行开发。 株洲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株洲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株洲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株洲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株洲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故采购模式相同，在采购端、及供应商筛选过程中予以统一处

理。

株洲院目前采用的是存量订购法和以产定采两种方法。 株洲院气象气球产品原料采用存量订购法，即根据企业《原辅材

料管理规定》确定的最低库存和采购批量规定，随时核查库存，当库存下降到最低量时，开展采购业务。 其他生产用原料的采

购主要采用以产定采的模式。

（4）生产模式

株洲院实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即生产经营办根据经批准的生产建议书，下达生产计划或生产计划调整表，并合理安

排日常生产工作。 其中，株洲院的高分子材料-乳化沥青产品系委托其他高分子材料生产企业进行生产。

（5）销售模式

株洲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方气象部门。 军品、民品销售模式基本相同。

气象气球产品的主要客户是中国气象局，株洲院需参加公开招标以建立销售合作关系，主要系直销模式。 其他产品主要

是株洲院通过直接与客户进行接洽沟通以开展销售业务，为直销、经销相结合的方式。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株洲院是全国胶乳行业主要的专业研究机构、国家乳胶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国工业（乳胶制品）产品质量控制和

技术评价实验室、临近空间探空气球材料与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株洲院具备良好的科研和生产条件，较强的技术攻关实

力，先后承担科研课题200余项，获得科技成果奖励60余项，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50余项。株洲院是世界气象组织（WMO）供

应商、世界水文气象设备行业协会（HMEI）会员，气象气球产品的技术水平达到国内以至国际一流水平。

株洲院采用注模旋转成型工艺成功研制出新型探空气球， 填补了国内在此领域的空白， 打破了该领域由日本垄断的局

面。 2017年10月，株洲院代表中国乳胶行业首次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ISO17717：2017(E)《气象气球规范》诞生，系我国乳胶

行业领域制定的首项国际标准，填补了我国乳胶行业没有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空白。

（2）产品优势

1）气象气球

20世纪60年代我国沿用前苏联的工艺和技术组织天然胶乳探空气球开发、生产，其规格型号零散且与国际通用标准不相

符。株洲院成功开发了10克、30克至750克、950克系列化探空气球，为我国气象气球及探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株洲

院研发的750g天然胶乳探空气球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300克天然胶乳探空气球、500克天然胶乳探空气球、950克天然胶

乳探空气球分别获得化学工业部科技进步奖。 产品远销东欧、西亚、东南亚、北美等地区，口碑享誉国内外。

株洲院着力推进探空气球的升级换代，不断提升探空气球升空高度。开发的“750克Ⅱ型探空气球” 、“新一代气象气球”

不断提升气球高度，并解决了原有配方中部分助剂不利人体健康的问题；开发的“1600气象气球” 平均升空高度达36km，满

足了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COS）的需要。

2）高分子材料

株洲院紧跟环保理念及涂料行业发展规划， 将乳化沥青进行系列高分子树脂复配改性， 研发集装箱水性专用新材料乳

液，使其具有高低温储存稳定性、耐钙离子稳定性、机械剪切稳定性等制备高性能涂料必备的施工指标要求，满足集装箱、货

车、化工储罐、石油管道等储运行业的防腐涂装要求及国家环保政策要求，目前为市场上主要的阴离子乳化沥青乳液产品，产

品市场前景及应用效果较好。

C、行业地位

株洲院作为国内两个主要气象气球生产商之一，主导制定了国际标准ISO17717：2017(E)《气象气球规范》，承担了多项

国家重点课题，技术攻关实力行业领先。 株洲院产品技术及质量水平已达到国际一流，在细分行业内的知名度及地位较高。

11、北方院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北方院积极开展自主研发，凭借研发优势，承接国家、地方科技部门发布的军、民品科研项目。

北方院通过将技术成果予以产业化，以“多品种、小批量、定制化” 的模式对外经营以航空航天领域特种功能性涂料，工

业重防腐保护涂料及水性系列涂料为主要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 其中，包括向军品配套企业提供军品的配套生产及销售。

此外，北方院对外提供防腐涂料相关工程服务。

（2）研发模式

北方院研发项目主要分为政府项目、市场项目及自主项目，具体情况分别如下：

1）国家、省部级科技部门，具体包括国家科技部、国防科工局、军委装备发展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等，每年对外发布公

开的项目指南，北方院在收到指南通知后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并编制可研报告参与竞标。

经评审中标后，相关部门下达科研项目，并同北方院签订技术协议。 北方院根据年度科研研制计划统筹安排科研项目的

开展。 待科研课题结题后，技术成果需经主管部门评审验收，同时北方院上报经审计的项目财务情况。

2）由第三方用户单位提出研发需求并委托北方院进行开发。 北方院和客户签订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客户提供研究开发

资金，由北方院成立研发团队进行定向开发，待技术成果成型，经试制、小批量生产合格后，北方院可与用户单位签订产品销

售合同，其中，研发成果及产品生产销售的具体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

3）北方院根据产业发展分析自主选择一些市场潜力较大、对自身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起到推进作用的科研项目，自主发

起立项并组织相应技术团队开展研究工作。

（3）采购模式

北方院军品业务、民品业务的原材料均系通用化学品材料，故采购模式相同，在采购端、及供应商筛选过程中予以统一处

理。

北方院采购模式为以产定采，由生产部门编制需求计划单，经批准后提交生产经营办执行。在采购价格审核方面，北方院

设立了多级审批制度。 针对原材料供应商的选取及管理，北方院根据供应商的能力进行综合评审，确认合格并经批准后纳入

合格供方名录。 北方院对供应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4）生产模式

北方院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由营销中心获取订单并根据阶段性销售计划向生产部门下达生产计划，生产部门结合实际

市场需求生成具体生产方案，并相应合理组织日常生产安排。

（5）销售模式

北方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 北方院同军品客户签订全年销售合同，并根据实际订单对应开展业务。

北方院采用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 其中，在直销模式下，北方院对部分大客户采用技术支持+产品订单的方

式，即以技术合作带动产品销售。

B、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北方院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涂料、颜料及助剂研究开发中心，是化学工业（全国）特种涂料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研发

优势明显，建院以来共完成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700余项，其中有191项获国家、省部级奖励。 北方院于2015年新增四条重点

特种涂料产品生产线及实验、检测设备，均系国内领先水平。

北方院作为军工特种涂料的重点配套研究机构，多年来一直承担着特种涂料的配套研制生产任务，在军品配套领域内具

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优势。 军工特种涂料由于其用户和产品要求的特殊性，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和资质准入门槛，需由技术

介入，进行大量的前期试验工作。 北方院的研发能力及试验软硬件条件可以满足军工客户的要求，产品各项性能指标高于普

通涂料产品。

（2）产品优势

北方院研制生产的示温涂料、电绝缘涂料，耐高温涂料、耐烧蚀涂料、蒙皮涂料、雷达罩保护涂料、隔热涂料、可剥涂料等

在各型号装备上已得到应用，其中用于航空航天特种领域的示温涂料、水基耐高温涂料、可剥涂料、高温电绝缘涂料为北方院

独有，多项航空航天涂料领域技术及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实现了进口替代，此外，油箱保护涂料已经在国内各主要飞机制造

厂应用。

（3）成本控制优势

北方院对采购进行岗位分离，供应主管负责采购策略制定、价格谈判及供应商管理，采购人员负责具体采购，各部门从需

求、流程、合同、采购执行等多方面对采购流程及成本控制进行把控。生产方面，北方院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根据客户订单需

求排产并采购原材料，以合理管控库存，节约成本。

C、行业地位

北方院作为全国最早建立的涂料颜料行业研发中心，技术积累丰厚，凭借研发优势，以定制化、小批量、多品种的经营模

式，为军、民品客户提供研发、生产及技术服务，部分产品成功实现了进口替代，为我国特种涂料及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 整体而言，北方院在航空航天特种涂料领域的知名度及行业地位较高。

12、中昊贸易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中昊贸易向国外化工企业采购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高品质化工产品，主要以直销方式销售给最终用户。 同时，根据国外

化工市场行情，经营国内化工产品的出口业务。

（2）采购模式

进口方面，中昊贸易向国际知名化工企业进行采购，与国外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及供应渠道，取得了部分国外企

业醇胺类产品的国内销售代理权。

出口方面，中昊贸易根据国外客户需求，按质量、性能等方面对国内供应商予以筛选，并建立稳定的采购合作关系，供应

商包括化工品生产企业及其他贸易企业。

（3）销售模式

中昊贸易的销售模式系以直销为主、电商为辅。其中，在进口业务方面，中昊贸易采购国际知名化工企业产品分销至国内

市场，坚持以最终用户为主要销售对象，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利润率。

B、竞争优势

（1）资质优势

中昊贸易具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监控化学品进出口经营、三乙醇胺、甲基二乙醇胺经营资格等多项经营资质，可开

展业务范畴较广，为竞争优势奠定了基础。

（2）经验及销售渠道优势

中昊贸易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时间较长，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具备较强的市场适应能力及新市场开发能力，具备灵

活应对市场变化及各种风险的能力。 同时，中昊贸易经过多年的经营和积累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知名度，拥有一批忠诚度较

高的客户和相对稳定的营销渠道。

C、行业地位

中昊贸易致力于成为化工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贸易公司，其服务对象主要为行业内具有一定业务规模的中、高端客

户。 中昊贸易拥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监控化学品进出口经营资质、及三乙醇胺、甲基-二乙醇胺经营资格，系中昊贸易

核心竞争力，亦是其作为细分领域内领先贸易企业的基础。

13、华凌涂料

A、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华凌涂料依托其具有的外贸进出口及危险化学品经营资质，主营代理国际知名品牌化工产品，分销给国内客户，并为下

游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2）采购模式

华凌涂料作为德国毕克化学和德国科思创等国际品牌的涂料油墨原材料代理商，每年与供应商商定销售目标，同时根据

以往经验和客户需求量确定采购品种和数量。

进口硫磺一般由国外供应商发布公开销售信息，华凌涂料主要采用招投标方式进行采购。华凌涂料主要根据硫磺国际市

场行情、国内市场价格、国内硫磺各主要港口库存量、硫磺下游企业生产情况，同时考虑企业年度经营预算目标和库存量，以

确定采购数量。

（3）销售模式

华凌涂料主要采取直销和分销相结合的方式，分销即在部分地区与当地经销商合作开发客户及销售。

B、竞争优势

（1）产品优势

作为贸易型企业，华凌涂料目前经营的产品以高附加值、功能性产品和资源性化工产品为主，如德国毕克化学系列助剂

产品、德国科思创的固化剂等，均为国际一流品牌及产品，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

（2）市场优势

华凌涂料拥有优质的业务资源和上下游渠道，获得了供应商、品牌商的嘉奖及客户的信任，多年来屡次获得立邦中国、

PPG工业公司、展辰涂料集团等客户颁发的“优秀供应商” 、“最佳技术支持奖” 、“五好供应商” 等称号，积累了良好的市场

声誉、树立了企业市场形象。

C、行业地位

华凌涂料定位于代理分销国内外高端化工产品，争做国内一流的化工品分销商。 依托国际一流产品的优良品质，华凌涂

料受到了代理商的信任以及众多客户的好评。华凌涂料作为知名化学品牌德国毕克化学及德国科思创的代理商，同时拥有产

品优势及市场优势，系细分领域内领先的贸易企业。

（三）补充披露情况

在预案“第六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各标的公司中“（四）主营业务情况” 之“竞争优势及行业地位” 、“所属行业的基

本情况与行业政策” 部分补充披露了行业所处周期、行业政策、上下游情况、准入壁垒、竞争格局、市场占有率和行业发展趋

势等。

在预案“第六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各标的公司中“（四）主营业务情况” 之“业务模式” 、“竞争优势及行业地位” 部分

补充披露了经营模式、行业地位和竞争优势等。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在预案中补充披露了各标的公司行业所处周期、行业政策、上下游情况、准入壁垒、竞争格局、

市场占有率、行业发展趋势、经营模式、行业地位、竞争优势等内容。

13家标的公司主营业务涉及氟化工、聚氨酯功能材料、电子化学品、特种涂料以及橡胶制品等多个精细化工和化学品贸

易行业，所属行业多为成长期，部分为成熟期。其中，11家主营化学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标的公司，凭借其研发优势及定制化

的经营模式，在各自细分领域内形成了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属业内技术领先企业。 2家贸易型企业具有资质及

市场等方面优势，在各自细分领域内亦具备一定竞争优势。

3、预案披露，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中共有 10�家涉军企业，相关企业受国家国防政策及军事装备采购投入的影响较大。 若

未来我国在该等领域军品方面的预算减少导致标的资产军工配套产品订货量下降， 可能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

响。请补充披露：（1）13家标的资产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结合客户类型披露公司销售产品的定价依

据；（2）请分别列示最近三年10家涉军企业的军品、民品所占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比例；（3）结合前述情况进一步评估标的资

产对涉军业务的依赖程度，说明是否对涉军业务存在重大依赖；（4）如否，请说明标的资产在民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

盈利能力。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答复：

（一）13家标的资产的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结合客户类型披露公司销售产品的定价依据

1、晨光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晨光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上海安远贸易有限公司 否 分散液 3,850.78 4.13%

上海金由氟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否 分散树脂 3,590.01 3.85%

深圳市吉瑞化工有限公司 否 全氟烷基乙基丙烯酸酯 3,319.44 3.56%

玉环县三泰工贸有限公司 否 悬浮树脂 2,816.18 3.02%

四川西艾氟科技有限公司 否 四氟乙烯 2,634.68 2.83%

合计 16,211.09 17.38%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上海金由氟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否 分散树脂 4,210.97 3.59%

晨光科慕氟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是 氟橡胶、全氟丙烯 3,877.90 3.31%

上海安远贸易有限公司 否 分散液 3,380.29 2.88%

南京英斯瑞德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否 分散树脂 3,140.65 2.68%

浙江格尔泰斯环保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分散树脂 2,761.12 2.36%

合计 17,370.93 14.82%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浙江格尔泰斯环保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分散树脂 4,647.72 3.46%

上海金由氟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否 分散树脂 3,663.80 2.73%

南京英斯瑞德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否 分散树脂 3,124.78 2.33%

晨光科慕氟材料（上海）有限公司 是 氟橡胶、全氟丙烯 2,589.52 1.93%

上海安远贸易有限公司 否 分散液 2,298.70 1.71%

合计 16,324.52 12.15%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晨光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晨光院军品业务客户涉及总装单位，对应价格以成本加成，并报军方审定的方式予以确定，其他军品配套企业，对应定价

方式为协商或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确定。

2、黎明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黎明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京东方 否 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6,792.99 10.48%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否

长/短玻纤组合料、 高回弹

组合料

5,414.14 8.35%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否 高回弹组合料 3,890.07 6.00%

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否 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2,431.09 3.75%

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否 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2,370.67 3.66%

合计 20,898.96 32.23%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否

长/短玻纤组合料、高回弹

组合料

6,992.55 9.38%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否 高回弹组合料 5,487.46 7.36%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否 六氟化硫 3,441.00 4.62%

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否 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3,366.61 4.52%

京东方 否 六氟化硫、三氟化氮 3,233.76 4.34%

合计 22,521.38 30.22%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郑州精益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否 长/短玻纤组合料 5,619.25 8.97%

深圳市比亚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否 高回弹组合料 5,581.58 8.91%

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否 高回弹组合料 2,964.63 4.73%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否 六氟化硫 2,279.44 3.64%

新东北电气集团 否 六氟化硫 2,279.16 3.64%

合计 18,724.06 29.90%

注：京东方系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等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对应销售

情况合并列式；新东北电气集团系新东北电气集团高压开关设备有限公司等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对应销售情况合

并列式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黎明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此外，个别民用产品，如钯催化剂，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产品利润率影响较大，黎明院采用原材料费用+加工费的定价

方式，即采用锁定原材料价格加上产品加工费以确定产品价格。

2）军品定价方式

由于黎明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定价方式为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或通过招标方式

进行确定。

3、西北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西北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XB-621 否 橡胶密封制品 2,545.89 11.57%

河北新华汽车零部件集团柳州汇聚橡塑

密封件有限公司

否 混炼胶料 1,146.08 5.21%

JG-XB-340 否 橡胶密封制品 910.33 4.14%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否 橡胶密封制品 487.79 2.22%

JG-XB-094 否 橡胶密封制品 469.11 2.13%

合计 5,559.19 25.26%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河北新华汽车零部件集团柳州汇聚橡塑

密封件有限公司

否 混炼胶料 2,038.55 8.13%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否 橡胶密封制品 932.58 3.72%

西安向阳航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否 混炼胶料 905.72 3.61%

萨固密渝锦(重庆)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否 混炼胶料 719.99 2.87%

JG-XB-621 否 橡胶密封制品 588.37 2.35%

合计 5,185.22 20.68%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河北新华汽车零部件集团柳州汇聚橡塑密封件

有限公司

否 混炼胶料 2,269.36 9.92%

中交隧道局（南京市纬三路过江通道） 否 工程橡胶制品 482.31 2.11%

萨固密渝锦(重庆)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否 混炼胶料 559.59 2.45%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否 工程橡胶制品 157.44 0.69%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否 工程橡胶制品 104.77 0.46%

合计 3,573.47 15.61%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西北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由于西北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定价方式为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或通过招标方式

进行确定。

4、光明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光明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 否 关

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GM-001 否 **** **** ****

JG-GM-002 否 **** **** ****

大连JMS医疗器具有限公司 否 熏蒸剂、工业气体等 170.99 3.64%

锦州华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否 硅烷、四氟化碳等 158.88 3.3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抚顺石化

分公司

否 工业气体、标准混合气体等 70.79 1.51%

合计 **** ****

注：部分客户名称、销售内容、销售金额及占比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 否 关

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GM-001 否 **** **** ****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否 电子气体等 278.81 6.08%

大连JMS医疗器具有限公司 否 熏蒸剂、工业气体等 271.86 5.93%

锦州华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否 硅烷、四氟化碳等 195.63 4.26%

JG-GM-002 否 **** **** ****

合计 **** ****

注：部分客户名称、销售内容、销售金额及占比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 否 关

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GM-001 否 **** **** ****

东营合益化工有限公司 否 配套设备加工 256.41 5.21%

锦州华昌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否 硅烷、四氟化碳等 255.35 5.19%

大连JMS医疗器具有限公司 否 熏蒸剂、工业气体等 240.08 4.88%

JG-GM-002 否 **** **** ****

合计 **** ****

注：部分客户名称、销售内容、销售金额及占比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光明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光明院军品业务客户涉及总装单位，对应价格以成本加成，并报军方审定的方式予以确定，其他军品配套企业，对应定价

方式为协商或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确定。

5、曙光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曙光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SG-101 否 航空轮胎 1,685.90 23.31%

JG-SG-401 否 **** 480.66 6.65%

JG-SG-301 否 橡胶密封件 314.10 4.34%

JG-SG-205 否 航空轮胎 163.10 2.26%

JG-SG-204 否 航空轮胎 138.04 1.91%

合计 2,781.80 38.47%

注：部分客户名称、销售内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SG-101 否 航空轮胎 5,272.26 44.22%

JG-SG-104 否 防护服 773.64 6.49%

JG-SG-301 否 橡胶密封件 564.30 4.73%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否 地面特种轮胎 441.90 3.71%

JG-SG-204 否 航空轮胎 309.14 2.59%

合计 7,361.24 61.74%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SG-101 否 航空轮胎 5,071.05 42.18%

JG-SG-104 否 防护服 861.62 7.17%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否 地面特种轮胎 376.38 3.13%

JG-SG-301 否 橡胶密封件 275.40 2.29%

湖北三环汉阳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否 地面特种轮胎 221.66 1.84%

合计 6,806.11 56.61%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曙光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a.�航空轮胎：军品客户涉及总装单位，对应价格以成本加成，并报军方审定的方式予以确定；向其他军品配套企业销售的

产品，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或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确定。

b.�地面特种轮胎：曙光院参与军方采购的招投标，并最终确定价格。

c.�防护制品：在研制、小批量生产阶段，由军方单位确定暂定价，待批量供货后，价格以成本加成，并报军方审定的方式予

以确定。

6、沈阳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沈阳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SY-369 否 填料（密封料） 2,077.18 30.39%

JG-SY-121 否 胶布、胶管 929.39 13.60%

JG-SY-117 否 胶管、杂品 906.44 13.26%

JG-SY-122 否 胶布、杂品 316.17 4.63%

JG-SY-079 否 胶布、胶管 269.99 3.95%

合计 4,499.18 65.82%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SY-091 否 胶布、胶管 1,660.29 17.15%

JG-SY-121 否 胶布、胶管 1,141.70 11.79%

JG-SY-117 否 胶管、杂品 1,120.36 11.57%

JG-SY-079 否 胶布、胶管 685.88 7.09%

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试制厂 是 胶布、胶管 335.71 3.47%

合计 4,943.94 51.07%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SY-079 否 胶布、胶管 1,189.51 13.59%

JG-SY-091 否 胶布、胶管 906.82 10.36%

JG-SY-117 否 胶管、胶板 771.28 8.81%

JG-SY-121 否 胶布、胶管 627.68 7.17%

JG-SY-055 否 胶布 463.26 5.29%

合计 3,958.55 45.24%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沈阳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沈阳院军品业务客户涉及总装单位，对应价格以成本加成，并报军方审定的方式予以确定，其他军品配套企业，对应定价

方式为协商或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确定。

7、海化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海化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业重防腐涂料 1,435.57 8.84%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业重防腐涂料 1,178.89 7.26%

广州呈泰贸易有限公司 否 工业重防腐涂料 1,112.61 6.85%

JG-HH-004 否 船舶涂料 1,011.33 6.23%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否 船舶涂料 999.27 6.15%

合计 5,737.67 35.34%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HH-001 否 船舶涂料 1,166.45 5.30%

JG-HH-002 否 船舶涂料 1,092.38 4.96%

广州呈泰贸易有限公司 否 工业重防腐涂料 1,060.81 4.82%

JG-HH-004 否 船舶涂料 1,004.34 4.56%

JG-HH-003 否 船舶涂料 962.96 4.37%

合计 5,286.95 24.01%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 否 关 联

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HH-002 否 船舶涂料 2,212.59 10.14%

广州呈泰贸易有限公司 否 工业重防腐涂料 1,665.96 7.63%

JG-HH-004 否 船舶涂料 1,454.82 6.67%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业重防腐涂料 1,266.29 5.80%

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否 船舶涂料 1,143.53 5.24%

合计 7,743.19 35.47%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海化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海化院军品业务客户涉及总装单位，对应价格以成本加成，并报军方审定的方式予以确定，其他军品配套企业，对应定价

方式为协商或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确定。

8、大连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大连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 关 联

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沈阳鑫山盟建材有限公司 否 地铁盾构化学品等 501.90 19.04%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否 工程设计、防腐施工 175.47 6.66%

郑州金之石商贸有限公司 否 防结块剂 168.11 6.38%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程设计、防腐施工、防结块剂 141.54 5.37%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防结块剂 87.62 3.32%

合计 1,074.63 40.77%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 关 联

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沈阳鑫山盟建材有限公司 否 地铁盾构化学品 633.58 16.11%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否 工程设计、防结块剂 308.15 7.83%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程设计、防腐工程、防结块剂 180.44 4.59%

中昊光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是 工程设计 113.21 2.88%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防结块剂 110.41 2.81%

合计 1,345.79 34.21%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 否 工程设计 530.08 11.98%

沈阳鑫山盟建材有限公司 否 地铁盾构化学品等 473.62 10.70%

徐州丰成盐化工有限公司 否

工程设计、防腐工程、防结块

剂

342.67 7.74%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程设计、防腐工程、防结块

剂

223.80 5.06%

大化集团大连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防结块剂 163.76 3.70%

合计 1,733.93 39.18%

（2）定价依据

大连院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9、锦西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锦西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JX-010 否 航空有机玻璃 1,336.81 27.71%

JG-JX-002 否 航空有机玻璃 664.27 13.77%

JG-JX-011 否 航空有机玻璃 205.17 4.25%

JG-JX-012 否 航空有机玻璃 203.21 4.21%

JG-JX-023 否 航空有机玻璃 198.38 4.11%

合计 2,607.84 54.05%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JX-010 否 航空有机玻璃 1,288.17 18.23%

JG-JX-002 否 航空有机玻璃 980.13 13.87%

JG-JX-012 否 航空有机玻璃 406.13 5.75%

JG-JX-021 否 航空有机玻璃 401.81 5.69%

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供应分公司 否 聚硫橡胶 282.23 3.99%

合计 3,358.47 47.54%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JX-010 否 航空有机玻璃 1,783.58 24.41%

JG-JX-002 否 航空有机玻璃 1,294.34 17.72%

JG-JX-012 否 航空有机玻璃 386.32 5.29%

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供应分公司 否 聚硫橡胶 354.05 4.85%

JG-JX-030 否 航空有机玻璃 189.70 2.60%

合计 4,007.98 54.86%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锦西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锦西院军品业务客户涉及总装单位，对应价格以成本加成，并报军方审定的方式予以确定，其他军品配套企业，对应定价

方式为协商或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确定。

10、株洲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株洲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高分子材料-乳化沥清 3,295.17 36.28%

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高分子材料-防水乳液 1,031.98 11.36%

LLCMonolit 否 气象气球 245.75 2.71%

S�S�TRADING�CORPORATION 否 气象气球 184.45 2.03%

株洲华联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否 高分子材料-合成乳液 128.53 1.42%

合计 4,885.88 53.79%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JG-ZZ-001 否 气象气球 1,179.49 16.36%

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高分子材料-防水乳液 705.85 9.79%

LLCMonolit 否 气象气球 410.95 5.70%

株洲市新科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否 特种橡胶制品 352.62 4.89%

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否 高分子材料-合成乳液 200.15 2.78%

合计 2,849.06 39.51%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 关 联

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株洲友合新材料有限公司 否 高分子材料 360.77 6.15%

株洲光明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否 高分子材料 350.00 5.97%

LLCMonolit 否 气象气球 320.72 5.47%

株洲安宝麟锋新材料有限公司 否 特种橡胶制品 253.60 4.32%

株洲华联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否 高分子材料-合成乳液 222.39 3.79%

合计 1,507.48 25.70%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株洲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由于株洲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定价方式市场化程度较高，即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

商或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确定。

11、北方院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北方院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 关 联

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金川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否 纯丙乳液、普通外墙乳胶漆等 103.89 13.46%

宝鸡市华星涂装技术有限公司 否

过氯乙烯稀料、 丙烯酸聚氨酯磁漆、

醇酸磁漆

78.37 10.16%

JG-BF-001 否 整体油箱涂料 87.27 11.31%

JG-BF-002 否 化铣保护涂料及水基耐高温涂料 53.07 6.88%

JG-BF-003 否 座舱透明件涂料 26.97 3.50%

合计 349.58 45.31%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 否 工程服务 580.50 24.31%

金川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否

增塑剂、有机硅耐高温漆、锈蚀终结

剂、外墙乳胶漆等

248.35 10.40%

宁夏宝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否

快干丙烯酸脂肪族聚氨酯磁漆、环

氧漆、脂肪族磁漆

216.31 9.06%

JG-BF-004 否

环氧防锈底漆， 丙烯酸聚氨酯等及

施工

154.70 6.48%

兰州鸿凌商贸有限公司 否 白油漆等 151.31 6.34%

合计 1,351.16 56.58%

注：部分客户名称由于涉及国家秘密，未能公开披露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西北永新涂料有限公司 否 工程服务 740.25 31.24%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否

乳液、原料、助剂等、外墙乳胶漆、

油漆类

347.85 14.68%

中建七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否 工程服务 186.22 7.86%

常州庞捷商贸有限公司 否

低游离固化剂，环氧富锌底漆，环

氧云铁中涂等

180.17 7.60%

宝鸡市华星涂装技术有限公司 否

醇酸磁漆\稀料、不黄变丙烯酸脂

肪族磁漆、有机硅清漆

162.49 6.86%

合计 1,616.98 68.23%

（2）定价依据

1）民品定价方式

北方院主要民用产品定价方式为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商进行确定。

2）军品定价方式

由于北方院军品业务客户为军品配套企业，定价方式市场化程度较高，即综合考虑产品成本和必要的利润率，与客户协

商或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确定。

12、中昊贸易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中昊贸易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 关 联

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和氏璧化工 否 聚合物 4,359.90 27.03%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程塑料、聚酯 1,077.75 6.68%

碧辟（中国）工业油品有限公司 否 醇胺类产品 1,076.38 6.67%

C�and�YUN�LTD 否 磷化工产品 790.00 4.90%

Unionchem�Trading�UK�Limited 否 磷化工产品 682.55 4.23%

合计 7,986.58 49.51%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 关 联

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和氏璧化工 否 聚合物 3,225.36 15.79%

碧辟（中国）工业油品有限公司 否 醇胺类产品 1,373.83 6.73%

C�and�YUN�LTD 否 磷化工产品 867.41 4.25%

德阳昊华清平磷矿有限公司 是 磷化工产品 760.68 3.72%

Unionchem�Trading�UK�Limited 否 磷化工产品 618.77 3.03%

合计 6,846.05 33.51%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 关 联

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Songwon�Industries�Co.,�Ltd. 否 磷化工产品 1,715.10 7.37%

和氏璧化工 否 反渗透膜元件 1,620.03 6.96%

C�and�YUN�LTD 否 磷化工产品 1,448.85 6.22%

上海华谊集团华原化工有限公司 否 磷化工产品 1,023.99 4.40%

碧辟（中国）工业油品有限公司 否 醇胺类产品 1,014.04 4.36%

合计 6,822.02 29.31%

注：和氏璧化工系上海和氏璧化工有限公司、广州和氏璧工业化学品有限公司等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相关销

售情况合并列式

（2）定价依据

进口产品的定价以外商报价为基础，结合国内市场行情予以确定；出口产品主要以国内生产商价格为基础，考虑国际市

场行情确定。

13、华凌涂料

（1）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

2015年、2016年及2017年1-9月，华凌涂料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如下：

2017年1-9月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青岛华凌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否 助剂固化剂 3,959.65 25.18%

天津德威涂料化工有限公司 否 助剂固化剂 1,078.72 6.86%

南阳市达峰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否 硫磺 470.94 2.99%

河北晨阳工贸有限公司 否 助剂固化剂 448.31 2.85%

汇佳化工有限公司 否 涂料原材料 444.72 2.83%

合计 6,402.34 40.71%

2016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青岛华凌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否 助剂固化剂 5,022.32 21.47%

青岛信诚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否 硫磺 2,290.54 9.79%

江苏巴罗圣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否 涂料原材料 1,049.22 4.49%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硫磺 701.33 3.00%

汇佳化工有限公司 否 涂料原材料 639.87 2.74%

合计 9,703.29 41.49%

2015年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销售内容 销售金额 占比

青岛华凌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否 助剂固化剂 4,313.55 17.66%

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硫磺 2,331.03 9.54%

江苏巴罗圣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否 涂料原材料 1,165.57 4.77%

宜昌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 否 硫磺 1,125.99 4.61%

青岛开元恒都化工有限公司 否 硫磺 884.62 3.62%

合计 9,820.76 40.21%

（2）定价依据

进口产品的定价以外商报价为基础，结合国内市场行情予以确定；出口产品主要以国内生产商价格为基础，考虑国际市

场行情确定。

（二）请分别列示最近三年10家涉军企业的军品、民品所占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比例；结合前述情况进一步评估标的资产

对涉军业务的依赖程度，说明是否对涉军业务存在重大依赖；如否，请说明标的资产在民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

力

1、晨光院

（1）军品、民品所占营业收入、毛利的比例（合并口径、未经审计）

最近两年及一期，晨光院军品、民品所占营业收入、毛利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版块

2017年1-9月 2016年 2015年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收入 占比

军品 1,111.70 1.19% 1,039.84 0.89% 1,002.27 0.75%

民品 92,142.22 98.81% 116,153.18 99.11% 133,314.88 99.25%

合计 93,253.92 100.00% 117,193.02 100.00% 134,317.15 100.00%

单位：万元

业务版块

2017年1-9月 2016年 2015年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毛利 占比

军品 539.86 1.92% 541.19 2.84% 498.68 1.64%

民品 27,638.86 98.08% 18,527.58 97.16% 29,978.17 98.36%

合计 28,178.72 100.00% 19,068.77 100.00% 30,476.85 100.00%

最近两年及一期，晨光院军品业务毛利占当期毛利比例分别为1.64%、2.84%及1.92%，比例较低且相对稳定，晨光院不存

在对军品业务的重大依赖。

（上接B093版）

（下转B095版）


